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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2152][bookmark: _Toc2693]1 编制背景
[bookmark: _Toc8269][bookmark: _Toc6399]1.1 任务来源
[bookmark: _Hlk190592728][bookmark: OLE_LINK55]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紧密围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实施方案（2022 - 2025 年）》等对环境管理的科技需求，指导各地开展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以地表水水质考核断面目标为切入点，明确水质断面所在流域主要面源污染源对目标断面水质下降的贡献和目标区内污染负荷量，为改善环境质量和保证生态安全提供依据，为明确污染排放主体和提升环保监管工作提供支持，支撑流域面源污染治理和管理，编制了《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指南》。
[bookmark: OLE_LINK190]本技术指南依托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流域面源污染防控技术与应用示范”项目中“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研究及示范”课题的研究成果。
[bookmark: _Toc14369][bookmark: _Toc25759]1.2 工作过程
在我国积极推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大背景下，为科学、精准地开展流域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指南》的编制工作于 2021 年正式启动。本指南的重点问题是：
第一，溯源与负荷核算的技术要求和有效性验证；
第二，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实施流程的建立、结果的备案与监督。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研以及专家咨询等解决以上问题，开展开题报告编制、标准各个阶段（征求意见、送审、报批、发布）文本和编制说明等。
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一）项目筹备与团队组建阶段（2021年6月~2021年11月）
2021年6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充分发挥其在环境科学领域的专业优势与引领作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在相关领域具备深厚科研实力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单位，共同组成了“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研究及示范”课题联合申报组。申报组齐心协力，精心筹备项目申请材料，经过不懈努力，支撑“流域面源污染防控技术与应用示范”项目申请成功获批。与此同时，为确保后续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技术指南编制工作团队完成了组建，并依据各成员单位的专长和优势，细致地进行了任务分工，为技术指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资料收集与方案制定阶段（2021年12月~2023年5月）
自2021年12月起，课题团队全面展开资料收集工作，广泛查阅国内外各类文献资料，深入了解流域面源污染溯源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同时，紧密结合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要求，系统梳理和分析相关政策文件，为技术指南的编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政策依据。
在此基础上，课题团队对已有的各类技术规范、指南进行了深入调研，全面剖析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点与不足。经过充分研讨与分析，形成了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指南实施方案。为进一步确保实施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课题团队专门邀请了行业内的知名专家，组织开展了实施方案论证会。专家们从不同专业角度出发，对实施方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后续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实地调研与初稿形成阶段（2023年5月~2023年12月）
为获取更具针对性和真实性的一手资料，深入了解我国不同区域在流域面源污染溯源和负荷核算工作方面的实际情况，2023年6月至12月期间，技术指南课题组先后前往重庆市永川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常州市金坛区等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现场调研和座谈。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成员与当地环保部门、相关企业以及一线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这些地区在开展流域面源污染溯源和负荷核算工作中的实践经验、遇到的问题以及取得的成效。
通过实地调研，课题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材。结合实施方案论证会专家提出的意见，经过反复研讨与修改，最终形成了《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指南（初稿）》，为后续技术指南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初稿完善与编制说明形成阶段（2024年1月~2025年10月）
2024年1月起，课题团队对我国流域面源污染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流域面源污染的特点、分布规律以及发展趋势，同时对流域面源污染溯源和负荷核算工作在各地的实施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明确了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
为充分汲取各方智慧，提高技术指南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课题团队广泛咨询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高校科研人员以及科研院所专家的意见。通过多轮次的沟通交流，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并融入到《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指南（初稿）》的修改完善工作中。经过多次反复修改与打磨，进一步优化了技术指南的内容和结构。
在完善技术指南初稿的同时，课题团队同步开展编制说明的撰写工作。编制说明详细阐述了技术指南的编制背景、目的意义、编制原则、主要内容以及关键技术要点等，为技术指南的理解和应用提供了全面、深入的解读。
[image: ]
图1 指南编制工作过程图
[bookmark: _Toc17916][bookmark: _Toc7622]2 指南制订必要性
[bookmark: _Toc23769][bookmark: _Toc23219][bookmark: OLE_LINK22]2.1 实现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标准化管理的迫切需要
[bookmark: OLE_LINK2]随着我国点源污染逐步得到有效治理，面源成为诸多水体的首要污染源。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以种植业、分散式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农村生活源等为主面源污染，在水体总氮、总磷的贡献率上分别达到49.0%和53.4%。《“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着重提出“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完善技术规范”的目标，《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也特别强调“加快生态环境领域标准制修订，推动绿色发展”。
然而，反观我国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的标准化体系，其起步明显较晚。尽管存在少量单项技术指南，但鉴于我国面源污染的复杂多样性，加之规范体系的不系统性以及方法标准的不统一性等突出问题，导致在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管理过程中，出现数据结果可比性差、区域差异性大、流程不规范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极大地制约了科学有效管理的实现。
因此，制定标准化的技术指南，规范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法，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bookmark: _Toc21922][bookmark: _Toc30065]2.2 加强面源污染治理，实现精准治污的实际需求
[bookmark: OLE_LINK25]流域面源污染具有来源广泛、分布分散、发生随机性强等显著特征，使得污染源精准识别与量化分析面临较大困难。在流域面源污染的负荷估算领域，虽广泛采用估算模型，但这些模型对基础数据的精度和完整性要求极高。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基础数据的获取往往面临诸多挑战，难以完全满足模型的需求。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指出“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监督管理，并开展农业污染物入水体负荷核算评估，以确定监管的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和重要时段”。此外，《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实施方案（2022-2025年）》进一步提出，要构建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包括农田种植面源核算模块、畜禽养殖面源核算模块、农村生活面源核算模块等，以实现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精准监测和评估。
因此，为实现精准治污，迫切需要一套科学、准确的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指南，为面源污染治理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30486][bookmark: _Toc20627]2.3 推进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需要
[bookmark: OLE_LINK26]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之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对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列为核心目标，要求加强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十四五以来，面源污染逐渐成为制约流域水环境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负荷核算与溯源精度直接影响治理成效。
本技术指南通过规范监测流程、统一核算方法，提高面源污染监测和治理的科学性与实效性，为实现国家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助力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bookmark: _Toc25469][bookmark: _Toc7503]3 国内外研究进展
[bookmark: _Toc3954][bookmark: _Toc15398]3.1 国内研究进展
[bookmark: OLE_LINK9]我国存在个别溯源、负荷核算单项技术或方法的技术导则、指南等标准文件，但是缺乏规范流域面源污染溯源、负荷核算工作的综合性技术指导文件。
第一、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指导手册是我国面源污染核算的主要参考。2004年，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办公室于2008年1月8日发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国污普办〔2008〕9 号），手册涵盖国民经济行业12个门类，31个大类行业，具体包括农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的产排污系数，为各产排污系数使用单位提供详细准确的产排污系数。2021年，生态环境部发布《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公告2021年第24号）。该手册在“一污普”基础上，调查开展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和移动源等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应用范围更广泛，核算方法更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bookmark: OLE_LINK15]在溯源方面：2022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地下水污染同位素源解析技术指南（试行）》（环办便函〔2022〕44号），利用多元同位素关系图或同位素-水化学指标关系图等分析解译同位素及水化学数据，解析地下水污染来源并确定各污染源的贡献率，有效规范同位素技术在地下水污染溯源中的应用。2022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印发《基于水质荧光指纹的污染溯源监测技术指南（试行）》（总站水字[2022]467号），规范基于三维荧光光谱的水质荧光指纹污染溯源监测技术，涵盖地表水、地下水、海水、污水等水体的污染溯源。2023年，生态环境部印发《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水质指纹溯源方法（征求意见稿）》（环办标征函〔2023〕19号），规范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利用水质指纹溯源技术进行污染源追踪。
[bookmark: OLE_LINK18]在负荷核算方面：2020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规范》（NY/T 3824-2020），为分水线闭合、出水口单一、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和输出负荷核算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中国环境学会发布的《控制单元非点源污染负荷核定技术导则》（T/CSES 51-2022），适用于面源污染负荷估算和核定，包括种植业径流污染、分散的农村畜禽养殖和农村生活污染、分散式水产养殖污染及城市暴雨径流污染等。此外，地方政府也发布了一些指导性文件。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布的《流域控制单元水质目标管理技术规范》（DB41/T 1949-2020），适用于流域控制单元划定、污染负荷核算、水环境问题识别、水环境容量计算、允许排放量分配与削减、水质目标可达性分析等。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农业面源污染负荷估算技术规程》（DB37/T 4691-2024），适用于山东省农业种植面源污染负荷估算、规模以下畜禽养殖面源污染负荷估算和淡水水产养殖面源污染负荷估算。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的《浙江省农业面源污染调查和负荷核算技术指南（试行）》（浙环函〔2022〕130号），适用于浙江省农业面源污染调查和负荷核算，可作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的技术依据。
[bookmark: _Toc19911][bookmark: _Toc12844]3.2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在流域面源污染溯源和负荷核算标准化方面起步较早，目前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覆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防控、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化体系，其中美国和欧盟国家走在前列。
美国《Clean Water Act》（1972）的颁布为流域面源污染治理和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此之后相继出台了流域面源污染监测、溯源、治理和管控相关系列技术规范。
《Volunteer Stream Monitoring: A Methods Manual》（1997）是由美国环境保护总署（EPA）发布的一本关于面源污染监测的方法手册，该手册详细规定了面源污染监测的方法和程序，包括监测点的布设、监测指标的选择、监测数据的处理等。
《A guide for assessing biodegradation and source identification of organic ground water contaminants using compound specific isotope analysis》（2005）是由美国环境保护总署（EPA）发布的一本关于使用化合物特异性同位素分析（CSIA）评估地下水有机污染物生物降解和源识别的指南，该指南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CSIA技术来评估有机污染物的生物降解过程和识别污染源。
《Techniques for Tracking, Evaluating, and Re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Control Measures I. Agriculture》（1995）、《Techniques for Tracking, Evaluating, and Re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Control Measures II. Forestry》（1995）为农业、林业面源污染控制措施的评估提供了技术方法。而更多的标准规范，例如《Total Maximum Daily Load (TMDL) Program》（1990）、《National Management Measures to Contro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from Agriculture》（1995）、《EPA's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Program》（1987）、《National Pollutant Discharge Elimination System (NPDES)》（1972）等，为流域面源污染治理和管理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方法和措施。
欧盟自实施《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WFD）》（2000）以来也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流域面源污染监测、防控方面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N, O and B isotopes to evaluate nitrate pollution in water: Analytical and practical manual》（2010）是欧盟委员会（EU）颁布的一本关于利用氮（N）、氧（O）和硼（B）同位素评估水中硝酸盐污染的分析和实践手册，该手册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同位素分析技术来识别硝酸盐污染的来源及其在水环境中的迁移和转化过程。
《Guidance on surface water chemical monitoring under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2007）涵盖了地表水化学监测的各个方面，包括监测目的、监测范围、监测方法、数据处理和报告等。
除美国和欧盟外，其他国际组织与国家也在相关领域有所贡献。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发布的《Guidance on Estimating Non-point Source Emissions》（2002）系统阐述了面源污染估算的方法，并列举了丰富案例，主要用于指导国家或地区开展面源污染排放量的估算工作，尤其适用于那些难以直接测量的小型、分散污染源。南非水资源研究委员会制定的《A Guide to Non-point Source Assessment》（1995）概述了概述南非最重要的面源污染问题，为不同类型面源污染推荐适宜的方法。
在负荷核算的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国外面源污染负荷核算技术方面起步较早，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覆盖了从经验模型到机理模型、从田间尺度到流域尺度的多层次需求。发达国家常用的面源污染负荷核算工具可分为经验模型、机理模型以及引入3S技术的改进版模型等。其中经验模型基于长期观测数据，建立经验公式，计算简便，数据需求少，代表性模型有USLE、SCS-CN等，应用于大尺度区域面源污染负荷的初步估算以及数据有限的地区，其优点是计算简便、数据需求少，缺点是精度较低，难以反映复杂下垫面和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过程。机理模型基于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模拟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精度较高，但数据需求大，代表性模型有SWAT、HSPF、AGNPS、SWMM等模型，应用于中小尺度区域精细模拟，优点是精度高，可模拟复杂过程，缺点是数据需求大，计算复杂。引入3S技术的改进版模型是结合了RS、GIS、GPS等，显著提升了模型精度、空间分辨率和数据处理能力，代表性模型有AnnAGNPS、ArcSWAT模型等，适用于多种区域尺度，其优点是实现了可视化的空间分析以及高效的数据处理，但也存在模型复杂性以及参数化难度增加等缺点。国外各类模型方法已经有很多，比较常用的有输出系数模型、USLE、SWAT、HSPF和AnnAGNPS模型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模型和方法均为公开发表且免费共享的模型，同时还配备有完备的技术手册和用户手册，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学习与应用。
[bookmark: _Toc19230][bookmark: _Toc29549]3.3 本标准与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的关系
[bookmark: OLE_LINK17]国外在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领域起步较早，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积累，已构建起一套相对成熟且完善的理论体系、技术方法和标准规范，为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规范指导。相比之下，国内对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应用也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
国外成熟的标准规范、技术指南和手册，为本指南的编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范例，启发我们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框架体系。同时，本指南也并未忽视本土经验的积累与应用，充分汲取了国内已有的标准、规范和指南中的精华内容，并紧密结合近年来国内市场实践中应用较为成熟、成效显著的先进技术成果，确保了指南在指导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时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前瞻性，能够切实为相关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有力指导。
本指南具备以下突出特点：
（1）综合系统性：本指南突破了单一环节的局限，不仅全面覆盖了流域面源污染的溯源环节，精准探寻污染源头，还深度融入了负荷核算部分，科学量化污染负荷。进一步将污染源识别、污染负荷量化以及结果备案与监督等多个关键环节有机整合，构建起一个涵盖源头追溯、量化评估到后续监管的完整、闭环的管理体系，实现了对面源污染治理全过程的统筹与把控。
（2）管理协同性：指南倡导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域界限以及汇水或排水单元边界，以目标区所在流域为整体，实施统一的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实现流域层面的统筹管理。同时，指南规范化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的技术流程、成果编制要求，并明确备案与监督机制，能有效支撑生态环境部门实现多区域、多类型复杂面源污染的高效协同管理和监督，为精准治污提供重要保障。
[bookmark: _Toc27971][bookmark: _Toc13540]4 指南编制总体思路和要求
[bookmark: _Toc11973][bookmark: _Toc21313]4.1 总体思路
[bookmark: OLE_LINK10]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紧密围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实施方案（2022 - 2025 年）》等文件中对流域面源污染源解析和监督管理所提的科技需求，本指南基于“依法合规、管理优先、合理可行、体系协调”的编制原则，按照“现状调查→问题识别→方法选择→数据支撑→溯源与负荷核算分析→结果验证→监督备案”的实施路径有序推进，构建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管理的闭环运行模式，旨在为生态环境部指导地方开展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提供科学支撑，确保其得到有效监督和管理，进而助力流域面源污染治理工作取得实效，推动水环境质量稳定提升，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筑牢技术保障根基。
[bookmark: _Toc20257][bookmark: _Toc14482]4.2 编制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1）依法合规。本指南严格遵循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的相关要求，确保技术实施的合法性和规范性。通过明确技术要求，为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奠定坚实标准规范基础，全面提升环境监管执法工作效能，有力推动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的合法化、规范化进程。
（2）服务管理。本指南秉持服务管理的核心指引，全力为生态环境部对地方溯源及负荷核算工作的监督管理提供坚实支撑，推动地表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借助技术规范化、结果备案与监督等举措，实现对溯源和负荷核算工作的全流程管控，提高管理效能与精准度，确保各项技术成果高效转化为管理决策的科学依据，促进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从技术层面到管理层面的深度融合，达成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目标。
（3）合理可行。本指南充分考量流域面源污染的复杂多样特性，依据不同污染源和流域类型，紧密结合流域实际情况，要求科学准确选定适配的溯源及负荷核算技术。在技术落地环节，坚持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的核心原则，既确保技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又兼顾经济投入和操作便捷性，避免不切实际的技术要求加重基层工作负担，切实指导各地规范开展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为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且实用的技术支撑。
[bookmark: OLE_LINK14]（4）体系协调。本指南高度重视与国内外现行溯源及负荷核算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和指导手册的协调统一，从技术选择、技术应用、结果校验到成果编制的全流程环节，达成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的规范化应用衔接。通过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前沿经验及技术成果，并深度融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一个整体性、协调性兼备的技术体系框架，确保本指南在技术内涵层面具前瞻性与先进性，同时与现有技术体系相兼容，有效规避技术冲突和资源重复投入问题，进而提升技术指南的科学性与权威性，为我国面源源解析工作提供系统性、规范性的技术指引，驱动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技术迈向持续发展和完善之路。
[bookmark: _Toc26968][bookmark: _Toc19796]5 技术指南主要内容说明
[bookmark: _Toc27394][bookmark: _Toc28444]5.1 适用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88]本指南致力于在为流域面源污染溯源及负荷核算工作提供科学、规范的技术指导，其适用范围经过充分考量，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广泛的实用性。
从地域范围来看，本指南适用于我国境内各类流域，如长江中游丘陵山区型、中下游平原河网型、黄河大型灌区等。不同流域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土地利用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面源污染特征和形成机制各不相同。指南强调在开展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地域差异，并提出根据不同流域特点进行灵活调整的技术方法，以确保在全国不同流域均具有指导意义。
从污染类型上看，指南涵盖了各类面源污染。既有传统的农业面源污染，包括种植业化肥流失、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农村生物污水等，也考虑日益凸显的城镇面源污染、自然径流污染等复杂面源污染源。同时，指南规定在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过程中，应考虑点源污染的影响。
在污染特征方面，本指南重点关注地表水国/省控断面常见超标因子，如总磷、总氮、氨氮、化学需氧量等。无论是单一污染源还是多种污染源混合的复杂情况，本指南均可规范溯源和负荷核算过程。
在应用主体上，本指南适用于生态环境部门开展地表水溯源、负荷核算工作，有效支撑生态环境部对流域面源污染管理和监督工作。
[bookmark: _Toc28293][bookmark: _Toc7944]5.2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OLE_LINK16]在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过程中，为确保专业术语的规范使用，本指南对技术中涉及的重要术语进行了明确与定义。编制团队在广泛查阅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确保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中有明确定义的术语保持一致。
本标准给出了7条术语及其定义，包含：面源污染、溯源、光谱指纹溯源、同位素溯源、污染负荷核算、水环境控制单元、入河系数。
[bookmark: _Toc7720][bookmark: _Toc28457]5.3 工作程序
[bookmark: OLE_LINK189]规范有序的工作程序是保障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稳步推进的关键所在。
第一，各实施主体应精准锚定工作目标和任务，依据流域特性及管理需求，明确溯源与核算的重点区域、重点污染物等核心要素。
第二，扎实开展基础资料收集，全面涵盖流域的地理信息、土地利用类型、农业生产状况、农村人口分布等关键内容，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基石。
第三，深入剖析流域面源污染现状及成因，综合运用现场勘察、监测等多元化手段，精准识别主要污染源及其传输途径。
在此基础上，科学开展面源污染溯源，运用一种或多种技术，精准判定污染物来源和贡献比例；同步推进面源污染负荷核算，合理选用模型与参数，精准量化流域内面源污染物负荷量。最后，系统编制技术成果，形成包括工作报告、技术报告、污染源清单等在内的一整套完备成果，并对成果严格备案、强化监督问效，严把质量关，确保工作落地见效。
[bookmark: _Toc9642][bookmark: _Toc16394]5.4 现状调查与分析
现状调查与分析是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的基础。首先，通过资料收集确定目标区域范围，调查生态环境及污染物排放状况，结合水文特征深度剖析主要污染物与潜在污染源。
在范围确定上，空间范围以国/省考断面所在流域为基准，对于跨行政区界的流域，将跨界断面上游区域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并进一步细化分解控制单元，实现空间上的精准界定；时间维度至少包含1个完整水文年内的关键时期，若区域环境状况出现较大变化，则应适时、科学地调整时间跨度，确保调查周期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现状调查方面，充分收集利用已有水质监测数据并明确相关监测信息，调查工作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状况，必要时进行补充调查或监测。
问题分析中，依据监测数据确定水质超标因子、程度和时期，重点关注政府约束性指标污染物，并按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选择主要污染物。
[bookmark: _Toc15635][bookmark: _Toc9927]5.5 面源污染溯源
面源污染溯源工作聚焦于在解析地表水主要超标污染物的变化特征，并量化不同污染源及其贡献比例。首先，依据溯源技术类型，制定相应的调查、采样、监测方案，以获取潜在污染源的基础属性数据。监测点位布设应遵循相关标准和规范，对于河流、湖泊和水库等水体，应结合地理和水文条件进行合理布设。溯源技术流程涵盖水污染现状分析、溯源技术选择、监测方案设计、样品采集及测试、污染源分析以及结果校验等多个步骤。常用的溯源方法包括水化学参数统计分析法、水质荧光光谱指纹溯源技术和同位素溯源技术等，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单项或多项技术。结果分析时，若有污染源数据库，可将待溯源水样与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比对，以初步确定疑似污染源；若无数据库，则与现场采集的污染源水样进行比对分析。在初步确定疑似污染源后，还需进一步开展现场采样和排查工作，并区分点源和面源污染影响，以确保溯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bookmark: _Toc22905][bookmark: _Toc20194]5.6 面源污染负荷核算
[bookmark: OLE_LINK19]面源污染负荷核算工作聚焦于量化地表水体中主要超标污染物的污染负荷量，并深入分析其来源构成和贡献比例。
首先，以水环境控制单元为基本核算单位，确保核算工作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根据流域特征及数据条件，科学选择适宜的核算方法。单位面积负荷法适用于土地利用类型单一的小流域，通过观测降雨—产流—产污过程获得数据；产排污系数法适用于污染源类型多样且实测数据不完全的情况，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进行核算；水文分割法适用于有长期流量、水质监测数据的流域，区分汛期和枯水期的污染负荷；物质平衡法适用于独立封闭区域，通过计算进入和流出控制区的污染物量来估算面源污染负荷；模型法则适用于面积大、基础数据完整的区域，进行水文、土壤侵蚀和污染物迁移的模拟。
核算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点源污染的影响，并将其与面源污染明确区分，以确保核算结果的准确性。核算结果应以控制单元为单位进行统计和分析，通过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估，精准确定污染负荷量贡献度最大的单元。
为确保核算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需采用目标功能区流域污染物排放量、水质现状以及溯源结果等多源信息，对负荷核算结果合理性进行交叉校验；同时，鼓励采用多种核算方法进行相互校核和验证，进一步提升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bookmark: _Toc22299][bookmark: _Toc18509]5.7 技术成果编制
技术成果编制是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的最终成果展示形式，需遵循规范性与系统性原则。
技术报告应聚焦技术细节，包括概述、技术路线与方法、流域污染源调查与污染特征分析、面源污染溯源分析、面源污染负荷核算分析、结论与建议等章节，详细阐述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的技术方法、模型建立、参数确定以及结果分析等内容，为后续的拓展研究以及日常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此外，为增强技术的直观性与实用性，技术成果还应包括相关的图表、数据等附件，借助可视化手段清晰展示流域面源污染的现状和核算结果。
[bookmark: _Toc25543][bookmark: _Toc13004]5.8 附录
附录作为技术指南的重要补充部分，旨在为流域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提供实用参考资料与工具支持。其中，附录1列明了开展流域面源污染溯源和负荷核算工作背景调查需要的基础资料清单，具体涵盖自然地理信息数据清单、社会经济信息数据清单、环境状况信息数据清单等多维度数据，便于工作人员在实际操作中高效查阅与应用。附录2则提供了技术报告编制大纲，对包括整体架构到各章节具体内容提出具体要求，为技术报告的规范化编制提供标准化指导，保障报告质量与深度满足要求。
[bookmark: _Toc19324][bookmark: _Toc11066]6 实施建议
[bookmark: OLE_LINK20]本标准作为面源污染溯源与负荷核算领域的技术规范文件，对推动我国流域面源污染溯源和负荷核算的规范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构建技术流程、技术要求、结果校核与记录等标准化框架，本标准能够有效解决不同地区在溯源与负荷核算工作流程和结果不一致的问题，为面源污染的科学管理和有效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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